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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及材料于2018年5月

23日以传真和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5月2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公司董事长许雷先生主

持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6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6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收购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产项目

的议案》。

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刊登的临2018-067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购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

地产项目的公告》。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及风险管理委员对《关于公司收购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产项

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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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购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收购深圳天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利集

团” ）持有的海南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天利投资” ）、海南天联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天联华公司” ）、海南天利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下称“天利度假” ）各70%的股权、海南天利酒店有限公

司（下称“天利酒店” ）75%的股权，四家标的公司负责开发运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产项目,四

家标的公司股权支付对价共计92,973,838.26元；拟收购天利集团持有的四家标的公司共计1,875,957,

627.39元的债权；拟收购天利（海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天利旅游” ）持有的天利投资、天利度假

及天利酒店共计15,825,000.00元的债权。

若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前指定经天利集团认可的第三方（“第三方” 指本次并购的资金方或相关

金融机构）一次性收购完毕天利集团享有四家标的公司的不超过18.5亿元的债权，则第三方将按与公司

同等对价原则收购天利集团持有的天利投资、天联华公司、天利酒店各5%的股权与对应债权（5%股权对

价合计6,105,274.16元，5%对应债权122,042,372.61元）、收购天利旅游持有的对天利投资、天利度假

的部分债权300,000.00元（下合称“其他标的股权及债权” ），若第三方未能在2018年6月15日前收购完

毕天利集团享有四家标的公司的不超过18.5亿元的债权， 则公司将按约定继续收购其他标的股权及债

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对四家标的公司运作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产项目进行后续投资及

运营管理。

2、本次交易中相关股权及债权的评估结果尚需报云南省相关国有产权管理机构核准或备案，最终的

评估结果以云南省相关国有产权管理机构核准或备案的结果为准。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1、交易概述

四家标的公司负责开发运营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产项目， 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流组团北

部，项目用地东侧为香格里拉酒店，南侧邻滨海路，西侧为金色阳光海景度假公寓酒店，北侧直面琼州海

峡；项目总用地291.3亩，总建筑面积44.93万㎡，项目包括酒店、住宅、写字楼、商业、别墅；项目总投（不含

税）约为40亿元，已投资金额约为25亿元，尚需投资金额约为15亿元。

目前，四家标的公司及4个对应项目股权结构图如下：

公司拟收购天利集团持有的天利投资、天联华公司、天利度假各70%的股权、天利酒店75%的股权，

四家标的公司股权支付对价共计92,973,838.26元； 拟收购天利集团持有的四家标的公司共计1,875,

957,627.39元的债权；拟收购天利旅游持有的天利投资、天利度假及天利酒店共计15,825,000.00元的债

权。

若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前指定经天利集团认可的第三方一次性收购完毕天利集团享有四家标的

公司的不超过18.5亿元的债权，则第三方将按与公司同等对价原则收购天利集团持有的天利投资、天联

华公司、 天利酒店各5%的股权与对应债权 （5%股权对价合计6,105,274.16元，5%对应债权122,042,

372.61元）、收购天利旅游持有的对天利投资、天利度假的部分债权300,000.00元（其他标的股权及债

权），若第三方未能在2018年6月15日前收购完毕天利集团享有四家标的公司的不超过18.5亿元的债权，

则公司将按约定继续收购其他标的股权及债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对四家标的公司运作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产项目进行后续投资及

运营管理。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对四家标的公司进行了审计、评估，分别出具了众环审字[2018]170019号、[2018]170020号、[2018]

170021号、[2018]170022号《审计报告》及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A101号、（2018）第A102号、

（2018）第A103号、（2018）第A104号《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交易确定的审计、评估基准日均为2018年

2月28日。

截至基准日，天利投资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091,453,104.28元，净资产值为-105,695,686.53元；

经评估的资产总额为149,463.92万元，净资产值为29,740.85万元；净资产评估变动增加额为40,310.42

万元，增值率381.38%，增值原因为存货评估增值。

截至基准日，天联华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30,588,612.55元，净资产值为9,710,608.95元；经评

估的资产总额为27,682.20万元,净资产值为4,438.57万元；净资产评估变动增加额为3,467.51万元，增

值率357.09%，增值原因为存货评估增值。

截至基准日，天利度假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851,753,434.93元，净资产值为-277,160,551.76元；经

评估的资产总额为100,309.33万元，净资产值为-16,365.57万元；净资产评估变动增加额为11,350.49万

元，增值率40.95%，增值原因为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截至基准日，天利酒店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31,300,196.57元，净资产值为-8,416,811.2元；经评

估的资产总额为19,988.72万元，净资产值为-3,982.98万元；净资产评估变动减少额为3141.30万元，减

值率373.22%，减值原因为无形资产评估减值。

以上评估结果尚需报云南省相关国有产权管理机构核准或备案，最终的评估结果以云南省相关国有

产权管理机构核准或备案的结果为准。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8年5月2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应参会董事6名，实际

参加会议的董事6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产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收购天利集团持有的天利投资、天联华公司、天利度假

各70%的股权、天利酒店75%的股权，四家标的公司股权支付对价共计92,973,838.26元；收购天利集团

持有的四家标的公司共计1,875,957,627.39元的债权；收购天利旅游持有的天利投资、天利度假及天利

酒店共计15,825,000.00元的债权； 若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前指定经天利集团认可的第三方一次性收

购完毕天利集团享有四家标的公司的不超过18.5亿元的债权，则第三方将按与公司同等对价原则收购天

利集团持有的天利投资、天联华公司、天利酒店各5%的股权与对应债权（5%股权对价合计6,105,274.16

元，5%对应债权122,042,372.61元）、 收购天利旅游持有的对天利投资、 天利度假的部分债权300,

000.00元（其他标的股权及债权）；若第三方未能在2018年6月15日前收购完毕天利集团享有四家标的公

司的不超过18.5亿元的债权，则公司将按约定继续收购其他标的股权及债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对

四家标的公司运作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产项目进行后续投资及运营管理。 （具体事宜详见公司

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刊登的临

2018-066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公司

将签订相关协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天利集团

名称:�深圳天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8月29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商业文化中心区

法定代表人:蔡得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经营停车场（分公司经营）；自有物业出租

截至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天利集团的资产总额为4,657,509,065.22元， 净资产值为421,

698,680.08元，营业收入为52,475,139.48元，净利润为6,415,866.14元。

目前的股权结构为：自然人陈晓成持股50%；自然人邵森持股50%。

2、天利旅游

名称:�天利（海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1月28日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振兴路

法定代表人:蔡晓星

注册资本:� 3000万元港币

经营范围:�生态旅游项目的开发与管理、文化体育设施项目的投资与管理、会展项目的经营与管理、

酒店的管理、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与经营。

截至2018年2月28日（未经审计），天利旅游的资产总额为871,275,998.43元，净资产值为-3,052,

996.26元，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18,755.73元。

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天利置业国际有限公司持股100%。

三、交易标的及收购项目基本情况

1、天利投资及对应项目的基本情况

名称:�海南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9月22日

注册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258号

法定代表人:蔡晓星

注册资本:� 4000万元

出资方式：现金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旅游、休闲、健身、娱乐项目的开发建设及咨询服务

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天利集团持股75%；天利（海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持股25%。

天利投资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18年2月28日（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1,091,453,104.28 1,079,554,668.15

净资产 -105,695,686.53 -102,918,298.13

营业收入 4,645,756.36 227,466,819.91

净利润 -2,777,388.4 -53,556,863.19

天利投资开发的龙腾湾项目基本情况：龙腾湾项目分为一期和二期，其中：一期为商铺、商场、酒店式

公寓及产权式酒店，已经完成竣工验收及备案，竣工备案面积116339.52平方米，可预售面积为76676.36

平方米，已售面积70997.51平方米；二期正在建设过程中。

2、天联华公司及对应项目的基本情况

名称:�海南天联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9月22日

注册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258号

法定代表人:蔡晓星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出资方式：现金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天利集团持股75%；天利旅游持股25%。

天联华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18年2月28日（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230,588,612.55 230,649,725.19

净资产 9,710,608.95 9,821,704.07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11,095.12 -178,295.93

天联华公司拟开发的总部经济项目基本情况：总部经济项目占地面积约59.93亩，天联华公司已取得

该地块土地使用证，尚未开工建设。

3、天利度假及对应项目的基本情况

名称:�海南天利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9月23日

注册地址:�海口市秀华路2号

法定代表人:蔡晓星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出资方式：现金

经营范围:�酒店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酒店开发及会展中心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进出口贸易。

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天利集团持股75%；天利旅游持股25%。

天利度假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18年2月28日（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851,753,434.93 1,124,447,573.66

净资产 -277,160,551.76 -272,751,003.78

营业收入 15,648,621.39 73,346,684.29

净利润 -4,409,547.98 -47,914,816.38

天利度假是海口万豪酒店项目的业主方， 海口万豪酒店具体运营管理由中国万豪酒店有限公司负

责，运营管理期限为20年。 海口万豪酒店项目占地面积约80.8亩，总建筑面积78207.52平方米，于2014年

10月正式开业。

4、天利酒店及对应项目的基本情况

名称:�海南天利酒店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9月23日

注册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振兴路8号

法定代表人:蔡晓星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出资方式：现金

经营范围:�会展中心基础设施配套及酒店开发建设

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天利集团持股75%；天利旅游持股25%。

天利酒店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18年2月28日（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231,300,196.57 231,312,852.91

净资产 -8,416,811.2 -7,938,542.2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478,269.00 -2,853,856.42

天利酒店运作的千禧酒店填海项目基本情况：千禧酒店填海项目位于滨海大道292号，为人工填建而

成的面积11.7263公顷的人工岛，并修建了栈桥连接人工岛和陆地。 截至交易基准日，人工岛已经建成，天

利酒店已经取得千禧酒店填海项目175亩的《海域权使用证书》和1.1393公顷透水构筑物的《海域权使用

证书》，项目性质为经营性，旅游娱乐用海，旅游基础设施用海。天利酒店于2009年11月5日签订约50亩土

地的《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成的人工岛尚未进行填海工程竣工验收，尚未取得约50

亩人工岛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未取得项目的规划、计容建筑面积等相关工程建设指标。

四、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天利集团和天利旅游拟签署《海南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关于海南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70%、

海南天联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70%、海南天利度假酒店有限公司70%、海南天利酒店有限公司75%之

股权暨债权转让协议》（下称“本协议” ）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同意一次性完整收购天利集团所持4家标的公司的标的股权、标的债权。 标的股权、标的债权

是作为统一的交易标的不可分割，如任一标的股权及/或标的债权因任何原因不能成交的，则视为本次交

易整体未成交。

天利旅游无条件放弃其享有的对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2、公司拟收购天利集团持有的天利投资、天联华公司和天利度假各70%的股权、天利酒店75%的股

权，4家标的公司股权支付对价共计92,973,838.26元； 拟收购天利集团持有的4家标的公司共计1,875,

957,627.39元的债权；拟收购天利旅游持有的天利投资、天利度假及天利酒店15,825,000.00元的债权。

如因云南省相关国有产权管理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导致标的股权及标的债权的合作对价总额低于

上述金额的，自该等评估结果通过云南省相关国有产权管理机构备案之日起，双方立即中止履行本协议

并另行协商解决办法。

3、合作对价款的支付

第一笔合作对价款：公司将评估结果向云南省相关国有产权管理机构备案，取得《资产评估备案表》

后3日内书面通知天利集团配合各标的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登记为各标的公司股东后3个工

作日内，一次性向天利集团支付所有标的公司的合作对价款 1,772,038,319.08元，其中支付标的股权的

合作对价92,973,838.26元，支付的债权合作对价款1,679,064,480.82元。

各方同意尽管有上述约定，公司有权于2018年6月15日前（含当日）指定经天利集团认可的第三方

一次性收购完毕天利集团享有的不超过18.5亿元的标的债权，第三方已支付的收购款与第一笔合作对价

款的差额部分，则由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前（含当日）支付天利集团。 若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未能在2018

年6月15日前（含当日）收购完毕的，则由公司继续按本协议约定向天利集团全额支付第一笔合作对价

款。若第三方支付的收购款超过第一笔合作对价款，则在总价款不变的前提下，对应减少公司应支付的第

二笔合作对价款。

第二笔合作对价款：2018年11月30日前，公司向天利集团一次性付清标的股权及标的债权中享有债

权对应的合作对价款 196,893,146.57元的剩余部分。

第三笔合作对价款：支付第二笔合作对价款的同时，公司向天利旅游支付公司收购的天利旅游部分

债权的合作对价款共计15,825,000.00元。

4、若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前（含当日）指定经天利集团认可的第三方一次性收购完毕天利集团享

有的不超过18.5亿元的标的债权，则天利集团同意按同等对价原则将其持有的天利投资、天联华公司、天

利酒店各5%的股权与对应债权 （5%股权对价合计6,105,274.16元，5%对应债权122,042,372.61元）、

海南天利公司同意将其对天利投资、天利度假的部分债权300,000.00元按协议约定的同等条件转让于公

司指定的第三方；若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未能在2018年6月15日前（含当日）收购完毕的，则公司按协议约

定继续收购其他标的股权及债权。

5、天利集团保证并承诺由其协调天利酒店，在2018年9月30日前办理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约定的50亩填海造地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同时千禧酒店填海项目计容建筑面积不低

于69990平方米，如最终计容建筑面积不足69990平方米，差额部分由天利集团按照5800元/平方米的标

准向公司予以补足。 如天利集团不能协调天利酒店在约定时间内办理取得填海用地的 《国有土地使用

证》的，天利集团应当以现金方式回购公司所持天利酒店的全部股权及债权，回购价格为公司已向天利集

团支付的及已向天利酒店投入的全部款项（利息按年利率9.9%的标准计算，自公司实际支付该等款项之

日起至公司实际收回该等款项之日止）。

6、截至交易基准日，标的公司向股东借款合计2,686,453,376.49元，公司、天利集团及天利旅游一致

同意标的公司仅就其中的 2,685,500,000.00元承担还款义务, 其中天利集团提供1,998,000,000.00

元，天利旅游提供687,500,000.00元（就标的公司不予承担的股东借款，由天利集团及天利旅游自行承

担）。 公司、天利集团及天利旅游一致同意：天利集团向标的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不计息；公司或公司指

定的第三方向天利集团支付第一笔合作对价款的当日为债权计息基准日，债权计息基准日前，天利旅游

对标的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不计收任何资金利息，自债权计息基准日起，天利旅游对标的公司提供的股

东借款按照年化利率不高于11%计收资金成本；公司或公司指定的第三方自支付第一笔合作对价款的当

日起向标的公司就公司或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实际收购的债权金额按照年化利率不高于11%计收资金成

本。

7、天利集团保证并承诺在公司付清全部合作对价款之前，负责收回标的公司对外债权，如该等债权最终

无法收回的，则确认相应的坏账损失，公司有权直接从第二笔合作对价款中扣除对应金额。

8、天利旅游同意以对天利投资享有的3亿元债权金额（下称“应收账款” ）为限，为天利集团、天利旅

游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全部合同义务向公司提供应收账款质押担保。

9、标的公司需要股东提供担保的，应当由标的公司的股东根据持股比例承担保证责任或各自提供相

关金融机构认可之担保，如需一方股东代为提供担保的，未提供担保的股东应当就其应承担的担保责任

向提供担保的股东提供其认可的反担保。

10、如资金缺口无法通过融资解决时，应由标的公司的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对等提供股东借款，股东借

款按照年化利率11%或股东协商一致的标准计息或不计息。 就标的公司的资金投入，如任意一方股东在

按标的公司决策机构确定后标的公司发出的书面要求时限内未能按期足额提供的，为不影响各方对政府

及其他第三方的共同义务或承诺，保证项目开发经营顺利进行，守约股东可向违约股东发出书面文件，催

促违约方在60日内（下称“宽限期” ）实际履行股东借款的投入义务。如违约股东在宽限期内仍不履行其

股东借款的投入义务的，违约股东应向守约股东赔偿其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如守约股东选择行使垫资

权，则守约股东有权对其实际垫付的资金按年利率11%向标的公司计收利息，并向违约股东按年利率5%

的标准计收代垫费用， 同时违约股东应在前述代垫情形发生后3个工作日内将所持对应标的公司全部股

权质押予守约股东，以确保标的公司能足额偿还守约方款项。

11、标的公司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公司委派2名、天利旅游委派1名；监事1名，由天利旅游在标的公

司员工中委派推荐1名担任；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由公司委派，标的公司财务运作应符合公司统一规定。

12、本协议各方均应该诚实信用地履行本协议，任何一方不按时、按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违约方应向

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由于一方违约致使本协

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在守约方解除本合同的情况下，违约方除应赔偿

守约方的损失外，还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10,000,000元。 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守约方有

权继续追偿。

13、本协议的一切争议应尽量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应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仲

裁。 该会的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14、本协议自各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五、本次股权收购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的项目位于海南省，符合公司区域战略定位，可优化公司项目布局；本次收购完成后，通过

项目后续开发及运营，可为公司业绩做出持续贡献，增强公司盈利能力，谋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鉴于

目前海南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实施，后续可能会对项目开发带来一定的影响。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0239� � � � �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公告编号：临2018-068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及材料于2018年5

月23日以传真和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5月2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公司监事会主席莫晓

丹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公司收购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产项目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收购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性地产项目的

议案》。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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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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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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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

及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

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海

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25日出具《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发行的16复药01与17复药01跟踪评级报告》（编号： 新世纪债跟评(2018)

100092，以下简称“本次跟踪评级报告” ）。

一、本次跟踪评级情况

本次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对“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债券简称：16复药01、债券代码：136236）和“上海

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

（债券简称：17复药01、债券代码：143020）的信用等级为“AAA” 、维持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维持评级展望为“稳定” 。

本次跟踪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前次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23日出具 《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及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编号：新世纪跟踪[2017]10010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 和“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 的信用等

级为“AAA” 、主体信用等级为“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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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1、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方案为： 以2017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

125,039,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5,039,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1.8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年度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6月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8年6月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8年6月4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64 珠海市富海灿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 08*****651 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 00*****535 刘连军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8年5月24日至登记日：2018年6月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公司股东刘连军、何元杰、王富斌、王晨清、姚弘辉、朱

吉汉、韩强承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转让所持股份的，转让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即22.46元/股。如发行人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情况的，则上述发行价将根

据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2016年度公司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人员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 格为14.77元；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后，将对上述承诺的减持价格做相应调整，调 整后上述人员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

格为14.57元。

七、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科技产业园，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程占省

咨询电话：0752-6113907

传真电话：0752-6113901

八、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664

证券简称：哈药股份 编号：临

2018-048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信资本股权投资（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药股份” 或“本公司” ）于2018年5月25日收到

《中信资本股权投资（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要约收购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事宜

的进展情况说明》，现将该说明原文披露如下：

“2017年12月25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哈尔滨

市国资委” ）、CITIC� Capital� Iceland�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中信冰岛” ）、

WP� Iceland�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华平冰岛” ）、哈尔滨国企重组管理顾问

有限公司和哈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药集团” ）与黑龙江中信资本医药产业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信资本医药” 或“黑龙江中信” ）签署《关于哈

药集团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根据上述协议约定，中信资本医药对哈药集团实施增资并

认购哈药集团新增注册资本15亿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资本控股” ）旗下三家企业（中信冰岛、华平冰岛、中信资本医药）合计持有哈药集

团60.86%的股权，哈尔滨市国资委持有哈药集团的股权下降为32.02%，中信资本控股将成

为哈药集团的间接控股股东。哈药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将由哈尔滨市国资委变更为中信资本

控股。

由于哈药集团为哈药股份的控股股东，持有哈药股份已发行股份的46.00%，本次增资

完成后， 中信资本控股通过哈药集团间接拥有的权益将超过哈药股份已发行股份的30%，

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信资本控股应当向除哈药集团之外的其他

所有持有上市公司流通普通股（A股）的股东发出全面要约。

鉴于中信资本控股系依据香港法律成立并存续的有限公司，持有A股股份存在法律障

碍，因此指定其境内子公司中信资本股权投资（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资本

天津”或“公司” ）对本次要约收购中哈药股份A股上市流通股份履行要约收购义务，并由

中信资本天津持有接受要约的股份。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哈药股份上市地位为目的。 公

司于2017年12月27日签署了《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并分别于2018年2月23日、2018年3

月26日、2018年4月25日以书面形式告知了哈药股份本次要约收购的进展情况。 哈药股份

分别于2018年2月24日、2018年3月27日、2018年4月26日公告了《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信资本股权投资（天津） 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进展情况的公告》（编号：临

2018-025、临2018-035、临2018-041）。

截止目前，本次交易的审批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审批）程序

2017年12月25日，哈尔滨市国资委、中信冰岛、华平冰岛、哈尔滨国企重组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和哈药集团与中信资本医药签署《关于哈药集团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2017年12月25日，哈药集团召开董事会，同意中信资本医药对哈药集团实施增资，并

就上述增资相关事宜签署增资协议。

2018年1月10日，哈尔滨市国资委转发了《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哈药集团增资有

关事宜的批复》（哈政发[2018]1号），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原则同意哈药集团实施增资扩股。

2018年4月25日，中信资本控股收到《商务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审查决

定书》（商反垄审查函[2018]第13号）。

二、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审批

因本次交易为中信资本医药对国有控股企业哈药集团进行增资， 尚需黑龙江省国资

委、国务院国资委等有权部门审批，能否取得批准或何时取得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2018年5月16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联合发布了《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

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令第36号）， 强化了对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变动行为的规

范，严格了国有资产分级监管等要求。 该文件的发布可能使得本次增资交易能否取得批准

以及何时取得批准的不确定性增强。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评估该办法对本次交易的影响并

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审批程序需要一定时间，公司无法自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之

日起六十日内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特向贵司告知

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公司将每三十日告知贵司交易进展情况，直至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

公司在收到上述部门有关本次交易的批复后将及时通知贵司。在满足要约收购条件时将及

时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 ”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181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

2018-030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粤传媒” ）于2018年5月25日收到广东省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2017）粤01刑初228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案件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1.�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2.�被告单位：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香榭丽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闸北区洛川中路1150号6幢409室。 法定代表人叶玫。

3.�被告人叶玫，女，系被告单位香榭丽公司总经理及原股东。

4.�被告人乔旭东，男，系被告单位香榭丽公司副总经理及原股东。

5.�被告人周思海，男，系被告单位香榭丽公司财务总监。

6.�被害单位：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二)�案件经过

香榭丽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是各类广告设计制作、企业形象设计、包装设计等。 2012年10月该公司名

称由“上海香榭丽广告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6月该公司名称

由“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 香榭丽公司及叶玫

等人在与粤传媒签订、履行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粤传媒

现金、股份等并购对价共计4.5亿元及后续增资4500万元。

公司于2016年3月15日收到广州市公安机关的《立案告知书》，叶玫等人涉嫌合同诈骗，已被立案。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3月17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相关人员被

公安机关立案的公告》（2016-013）。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穗检公二刑诉【2017】5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香榭丽公司、被告人叶

玫、乔旭东、周思海犯合同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单位香榭丽公司、被告人叶玫犯单位行

贿罪，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5月25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广州

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检察院起诉书的公告》（2017-032）。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2018年5月25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做出一审判决。

二、 本案判决结果

2018年5月25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刑事判决书》【（2017）粤01刑初228号】，判决

如下：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香榭丽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叶玫、乔旭东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

人周思海作为单位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积极参与被告单位的前述行为，其行为亦构成合同诈骗罪。 被告

单位香榭丽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其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被告人叶玫作为单位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积极参与被告单位的前述行为，其行为亦构成单位行贿罪。 对被告单位香榭丽公

司、被告人叶玫依法应予数罪并罚。 公诉机关指控合同诈骗罪、单位行贿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

控的罪名成立，惟指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在共同犯罪中，叶玫

起策划、组织、指挥作用，是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乔旭东、周思海起次要作用，

是从犯，依法应从轻或减轻处罚。 叶玫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交代其所犯单位行贿罪的事实，依法应当

对香榭丽公司、叶玫所犯单位行贿罪认定为自首，可从轻处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

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

条、第六十四条以及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犯合同诈骗罪，判处罚金一千万元；犯单位行贿罪，

判处罚金一百万元，决定执行罚金一千一百万元。

二、被告人叶玫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五百万元；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百万元。

三、被告人乔旭东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

四、被告人周思海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五、追缴被告单位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违

法所得4.95亿元，其中包括追缴被告人叶玫、乔旭东及被告单位其他原股东的违法所得及收益，发还被害

单位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不足部分责令上述单位、个人分别予以退赔。 公安机关已查封、扣

押、冻结的上述单位、个人及相关违法所得获得者的财物作为该项判决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

上诉。 ”

三、 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 本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诉讼一审判决至本公告日尚未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尚未获悉被告是否上诉，最终判决、后续执

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暂不进行会计处理。 公司将根据案件后续进展情况确认本次诉讼对公司利

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案件的后续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2017）粤01刑初228号】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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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赛轮金宇 公告编号：

201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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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15

赛轮债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8/5/31 － 2018/6/1 2018/6/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8年5月18日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7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701,460,723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35,073,036.15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8/5/31 － 2018/6/1 2018/6/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均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不派送红股、不转增股本。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杜玉岱（流通股）、延万华（流通股）、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青岛雁山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相关规定，个人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待

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有关规

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0.045

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10%税率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0.045元。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本公司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45元。

(5)对于机构投资者及国家股、国有法人股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资本规划部

联系电话：0532-68862851

联系人：李金莉

特此公告。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829

证券简称

:

人民同泰 编号

:

临

2018-041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信资本股权投资（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事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民同泰” 或“本公司” ）于2018

年5月25日收到《中信资本股权投资（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要约收购哈药集团人民同

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事宜的进展情况的说明》，现将该说明原文披露如下：

“2017年12月25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哈尔滨

市国资委” ）、CITIC� Capital� Iceland�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中信冰岛” ）、

WP� Iceland�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华平冰岛” ）、哈尔滨国企重组管理顾问

有限公司和哈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药集团” ）与黑龙江中信资本医药产业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信资本医药” 或“黑龙江中信” ）签署《关于哈

药集团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根据上述协议约定，中信资本医药对哈药集团实施增资并

认购哈药集团新增注册资本15亿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资本控股” ）旗下三家企业（中信冰岛、华平冰岛、中信资本医药）合计持有哈药集

团60.86%的股权，哈尔滨市国资委持有哈药集团的股权下降为32.02%，中信资本控股将成

为哈药集团的间接控股股东。哈药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将由哈尔滨市国资委变更为中信资本

控股。

由于哈药股份为人民同泰的控股股东，持有人民同泰已发行股份的74.82%；哈药集团

为哈药股份的控股股东，持有哈药股份已发行股份的46.00%，本次增资完成后，中信资本

控股通过哈药集团间接拥有的权益将超过人民同泰已发行股份的30%，根据《证券法》和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信资本控股应当向除哈药股份之外的其他所有持有上市公

司流通普通股（A股） 的股东发出全面要约。

鉴于中信资本控股系依据香港法律成立并存续的有限公司，持有A股股份存在法律障

碍，因此指定其境内子公司中信资本股权投资（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资本

天津”或“公司” ）对本次要约收购中人民同泰A股上市流通股份履行要约收购义务，并由

中信资本天津持有接受要约的股份。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人民同泰上市地位为目的。 公

司于2017年12月27日签署了《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并分别于2018年2月23日、2018年3

月26日、2018年4月25日以书面形式告知了人民同泰本次要约收购的进展情况。 人民同泰

分别于2018年2月24日、2018年3月27日、2018年4月26日公告了《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信资本股权投资（天津） 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进展情况的公

告》（编号：临2018-025、临2018-030、临2018-036）。

截止目前，本次交易的审批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审批）程序

2017年12月25日，哈尔滨市国资委、中信冰岛、华平冰岛、哈尔滨国企重组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和哈药集团与中信资本医药签署《关于哈药集团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2017年12月25日，哈药集团召开董事会，同意中信资本医药对哈药集团实施增资，并

就上述增资相关事宜签署增资协议。

2018年1月10日，哈尔滨市国资委转发了《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哈药集团增资有

关事宜的批复》（哈政发[2018]1号），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原则同意哈药集团实施增资扩股。

2018年4月25日，中信资本控股收到《商务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审查决

定书》（商反垄审查函[2018]第13号）。

二、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审批

因本次交易为中信资本医药对国有控股企业哈药集团进行增资， 尚需黑龙江省国资

委、国务院国资委等有权部门审批，能否取得批准或何时取得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2018年5月16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联合发布了《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

管理办法》（国资委 财政部 证监会令 第36号），强化了对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变动行为的

规范，严格了国有资产分级监管等要求。 该文件的发布可能使得本次增资交易能否取得批

准以及何时取得批准的不确定性增强。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评估该办法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并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审批程序需要一定时间，公司无法自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之

日起六十日内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特向贵司告知

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公司将每三十日告知贵司交易进展情况，直至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公司在收到上述部门有关本次交易的批复后将及

时通知贵司。 在满足要约收购条件时将及时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 ”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